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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5          股票简称：新日恒力            编号：临 2020-017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5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2020 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宁夏恒力生物新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力新材）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70,000 万元（含尚未到

期 3,000 万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70,000 万元额度不确定指定银行（详见：

临 2020-010 号公告）。 

近日，恒力新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惠农区支行（以下简称：

中国银行惠农区支行）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公司与中国银行惠农区支

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公司为恒力新材在中国银行惠农区支行申请的 20,000 万

元固定资产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

度范围内。 

一、《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借款人：宁夏恒力生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贷款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惠农区支行 

（一）借款金额 

人民币贰亿元整（RMB 200,000,000.00）。 

（二）借款期限 

1、72 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若为分期提款，则自第一个实际提款日起

算。 

2、借款人应严格按照约定提款时间提款，实际提款日晚于约定提款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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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仍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还款。 

（三）借款用途 

1、用于借款人“年产 5 万吨月桂二酸项目”建设。 

2、未经贷款人书面同意，借款人不得改变借款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

不得将贷款用于股票及其他证券投资，不得用于任何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国

家政策禁止准入的项目或未经依法批准的项目，以及禁止以银行贷款投入的项

目、用途。 

二、《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保证人：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惠农区支行 

（一）主债权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

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

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二）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三）保证责任的发生 

如果债务人在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债权人进行清偿，债

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 

（四）保证期间 

1、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2、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特此公告。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 O 年七月六日 


